
兰工院学工部[2023]09 号

关于大力开展 2023 年学生资助

诚信教育主题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大力开展 2023 年

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的通知》（教助中心〔2023〕13

号）和《关于大力开展 2023 年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的通知》（甘教助函〔2023〕17 号）要求，结合当前开展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三抓三促”

行动，学校决定继续在全校学生中深入开展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任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



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

成才作为学生资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学生资助工作与思

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诚信教育、感

恩教育和励志教育，增强学生诚信意识、风险意识和感恩意识，

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成才观和价值观，努力把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活动内容及形式

（一）突出育人导向，丰富活动内容

各学院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征信知识、金融知识普及

教育。将诚信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班级建设、学生社团、学

生社会实践等育人活动全过程，例如举办专家讲座、知识竞赛、

舞台剧、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短视频创作、主题班会等。要积

极发动全社会资源，邀请电信、金融、法律、公安等领域的专家，

面向全体高校学生开展专题讲座，普及防范金融诈骗、电信诈骗

和不良校园贷等方面的知识，切实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金融

安全防范意识。要积极引导学生勤俭节约、理性消费，树立自立

自强、努力奋斗的精神，不盲目攀比、不贪图享乐。

（二）抓住关键节点，创新宣传形式

各学院要抓住高考后、开学前、报到后、离校前、办理国家

助学贷款借款和还款手续以及每年诚信宣传月等关键时间节点，

对广大学生进行诚信及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广泛宣传国家助学贷



款等国家资助政策。要在充分发挥电视台、电台、报纸、期刊、

宣传栏等传统媒介作用的基础上，利用好微信、微博、抖音等客

户端，以及“国家反诈中心”“全民反诈”APP 等平台，进一步

扩大宣传范围，加大宣传力度。

（三）坚持融入日常，确保活动效果

各学院要常态化开展诚信教育、感恩励志教育、预防诈骗教

育和远离不良校园贷警示教育活动，将诚信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管

理，以学增智，以知促行，有效将教育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

素养与行为，培养学生树立诚信观念，珍惜个人信用，增强法律

意识和契约精神。要建立健全日常监测机制与学生网络征信档案

体系，密切关注学生异常消费行为，努力做到早防范、早教育、

早发现、早处置。

三、时间安排

2023 年 5-6 月全校集中开展，其他时段各二级学院自主开

展。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专项部署

各学院要充分认识诚信教育对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制订具体可

行的活动方案，积极营造树立诚信学风、争做诚信学子的良好氛

围。

（二）充分调配，积极动员

各学院要充分利用学校与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开展诚信教育



活动，将活动覆盖到每一位在校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使活动办得有广度、有深度、有号召力、有社会影响力、有育人

效果。

（三）认真总结，按时报送

集中活动结束后，各二级学院要对活动效果进行评估，认真

总结经验，将活动开展情况报送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报送材料

内容主要包括：举办单位、活动时间、参加人次、活动形式、活

动内容、经验做法及取得成效等。如有图片、视频等材料，可一

并报送。

请各二级学院于 2023 年 6月 8日前将活动总结材料以 WORD

格式（电子材料）和加盖学工办印章的纸质材料报送大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大学生活动中心 304），邮箱：84794117@qq.com。

联 系 人：杨玉萍

联系电话：0931-2861527

学生工作部 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3 年 5 月 22 日


